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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后评估有关情况的说明
生态环境厅
通榆河南起南通市海安县新通扬运河，北至连云港市赣榆区，流经20多个县级以上行政区域，与上百条河流相通，既是我省江水北调的骨干河道，也是沿线地区城乡居民的重要饮用水源。
《江苏省通榆河水污染防治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于2012年1月12日省第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，自2012年4月1日起施行，并于2018年3月进行了修正。《条例》实施以来，对于加强通榆河沿线水污染防治、保障饮用水安全、促进沿海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。近年来，面对水生态环境治理的新形势新要求，迫切需要对《条例》进行修改。目前《江苏省通榆河水污染防治条例（修改）》已列入省政府2025年立法正式项目。
对《条例》开展立法后评估工作，主要目的是通过对《条例》实施效果、存在问题等进行调查、分析、评价，为科学、合理修改完善《条例》提供参考依据、提升立法质量。按照《江苏省人大常委会立法后评估办法》有关要求，坚持实事求是、全面系统、问题导向，通过政策梳理、征求意见、调查研究、专家质询等形式，深入梳理和分析《条例》内容的政治性、合法性、合理性、协调性、规范性、可操作性、实效性等事项，评估其是否符合当前新形势、新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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